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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[2018]常行复第 045 号 

申请人：孙某某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公安局。 

申请人孙某某认为被申请人常州市公安局未完全履行政府

信息公开法定职责，于2018年 5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经告知补正本机关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依法受理。本案现已复议

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一、确认被申请人未完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；二、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依申请提供所有

关联报警记录；三、依据国发〔2004〕10 号，要求被申请人进

行赔偿。 

申请人称：2018 年 2 月 6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表。2018 年 3月 2日，申请人收到〔2018〕1号《政

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充通知书》。申请人认为，〔2018〕1 号《政

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充通知书》是行政乱作为，适用法律法规错

误，违反了国发〔2004〕10 号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。

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都是被申请人的警务平台的接警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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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、回访等记录。2017 年 11 月 12 日中午，申请人之孙孙某某

用 135xxxx7979 手机号报警，申请人陈述家暴的情况，接警人答

复“你家的家务事不管，不出警。”申请人在当天下午经常州市

中医医院检查左胸第 3、4、5 肋骨骨折，住院从 2017 年 11 月

12 日-24 日。治疗当时咳嗽有血丝，呼吸困难，疼痛明显。2018

年 3 月 9 日下午，申请人至被申请人所在地提交相关证据 5份。

2018 年 3 月 16 日，收到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

请公开告知书》。2018 年 1 月 17 日，申请人之妻汤某某报警称

申请人想打她，情因申请人当时想从证券转资至银行，而申请人

手机号 130xxxx7676 却无法正常运转。情急之下申请人与汤某某

发生争吵，汤某某报警，警方了解后称马上过来，申请人称无需

过来，这是家务事。135xxxx7979 系申请人之子孙某实名登记，

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需提交委托手续方可查询该手机号报警记

录。申请人认为，报警是秘密吗？是公开的警务平台，被申请人

的行为属于推卸责任。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，如果申请人报警数

次，就要分清数次，这极大浪费了国家资源，也说明被申请人不

为民办事。 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2018 年 2 月 13 日，我局收到申请人书面

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因申请内容表述不清，我局于 3 月 1

日出具〔2018〕1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充通知书》，要求

申请人对其申请内容进行更正补充。2018 年 3 月 9 日，我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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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与申请人在常州市公安局东门卫当面进行沟通，双方明确

了具体申请内容，并于当日 17 时 20 分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更正补

充申请，申请公开“本人使用 130xxxx7676 手机报警记录。”2018

年 3 月 14 日，我局出具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

请公开告知书》，向申请人公开了 8 份《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

110 受理单》。二、2018 年 3 月 1 日，我局出具的〔2018〕1 号

《政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充通知书》中载明“我们在办理过程中。

发现您的申请内容表述不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

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 号）第三条等相关

规定，请您准确表达申请内容，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分别填写申

请表，并提供所申请报警手机号码与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。收

到本通知书后，请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更正或补充申请，无正

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放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”，已明确表

达我局在办理过程中，无法准确理解申请人所需信息，然后准确

适用程序规则，要求申请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更正补充申请，

预留足够的更正补充时间，不存在申请人所述的“更正补充通知

书是被申请人行政乱作为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”等情况。2018

年 3 月 9 日，我局工作人员与申请人在常州市公安局东门卫当面

进行沟通，表达了无法准确理解其申请内容的含义，申请人于当

日 17 时 20 分提交了一份要求公开“本人使用 130xxxx7676 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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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警记录”的更正补充申请，2018 年 3 月 14 日，我局据此申请

书作出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》，

向申请人公开了 8 份《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受理单》，满

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。本案中，我局在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后进行了审查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的程序和期限，出具《依申请公开更正补充告知书》、《政府信息

依申请公开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信息，满足了知情权，符合法律

规定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、我局的《政

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更正补充告知书》、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

书》等证据证实。综上所述，我局已经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

定职责，不存在申请人所述行政乱作为、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情

况，请求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经审理查明：2018 年 2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。因申请内容表述不清，被申请人        

于 2018 年 3 月 1 日作出〔2018〕1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

充通知书》。2018 年 3 月 9 日，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，要求公开

“本人使用 130xxxx7676 手机报警记录”。2018 年 3 月 14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

书》，并以附件形式向申请人公开了 8 份《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

心 110 受理单》。次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送达了该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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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；3、〔2018〕1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更正补充

通知书》及邮寄凭证；4、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

申请公开告知书》及邮寄凭证；5、《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

受理单》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

理的法定职责。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各级

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并指定机构（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机构）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”据此，被

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定职责。《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

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

的信息。”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属于公开范围的，应当

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。”第二十四条第（二）

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经补正材料，要求

获取“本人使用 130xxxx7676 手机报警记录”，被申请人在法定

期限内作出常公依告〔2018〕3 号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》，

依据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向申请人公开了该信息，并以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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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形式予以提供，答复内容符合上述规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依法

履行了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定职责，申请人有关被申请人

未完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。 

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

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 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

院起诉。 

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 

  2018 年 6 月 22 日         


